
 

 

名　　稱：職業學校法

修正日期：民國 99 年 06 月 09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教育部 ＞ 國民及學前教育目

 

第 1 條

職業學校，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教授青年職業智能

，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

 

第 2 條

職業學校以分類設立為原則，並按其類別稱某職業學校，必要時得併設二

類；二類併設時，商業類及家事類、海事及水產類、醫事及護理類、藝術

及戲劇類得視為一類。

前項每類各設若干科，科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學校報請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但申請設立尚未訂定課程標準或綱要之新科，應先層轉教

育部核准後設立。

職業學校依前項規定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設實用技能學程，

其課程得分年段修習。

 

第 3 條

職業學校之設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第 4 條

職業學校學生入學資格，須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其同等學力

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職業學校應以多元方式辦理招生；其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

、方法、招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

職業學校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性質特殊之類科，有增減修業年限之必

要者，得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職業學校應考查學生學業成績，學生學業成績優異者，得縮短其修業年限

半年至一年；未在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學

生成績考查項目、方式、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4-1 條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

競賽成績優良學生、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及外

國學生進入職業學校就讀，不受前條招生名額、方式之限制；其名額、方

式、資格、辦理時程、錄取標準及其他有關考生權利義務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第 5 條

職業學校得設夜間部，以招收在職人員為主；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6 條

職業學校由直轄市設立。但應地方實際需要，得由縣 (市) 設立，或由私

人依私立學校法設立。

教育部審察實際情形，得設立國立職業學校。

 

第 7 條

職業學校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直轄市設立者，應由直轄市政府核准，

報請教育部備查；由縣 (市) 設立者，應由縣 (市) 政府核准，報請教育

部備查；私人設立者，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第 8 條

職業學校之教學科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其課程

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為建立職業學校基礎，國民中學之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應參照前項規定

辦理。

職業學校教科用書，由教育部或其委任之機關審定；其申請審定者之資格

、申請程序、費額、審查範圍、審查程序、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

規格、成書修訂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前項教科用書，必要時，得由教育部編定之。

 

第 8-1 條

職業學校為應特殊需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得辦理各項教育實驗；其各項實驗範圍、申請方式與程序、審議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9 條

職業學校應配合社會需要，辦理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其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第 10 條

職業學校置校長一人，專任，綜理校務，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校

外專職。

職業學校校長，公立者，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遴選聘任之；私立者，

由董事會遴選聘任。

前項遴選，應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遴

選委員之組成、遴選標準、方式、程序、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所設之附屬職業學校，其校長由各該大學校長，就該校

教師中遴聘合格人員擔任之，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應採任期制，在同一學校連任以一次為限，第一任任期

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不得參加他校校長之遴選；公立職

業學校校長任期及考評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0-1 條

現職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回任教師者，免受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逕行回任學校教師或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轉介至其他公立學校任教

。

前項現職校長，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願回任教師者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依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導轉

    任他職。

 

第 10-2 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所屬公立職業學校校長、教師辦理年度成績考

核；其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考核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考核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0-3 條

職業學校應設各單位，掌理教務、學生事務、實習、總務、圖書、資訊、

人事、會計等事務，並為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研究發展、招生事務

、技術交流、籌募經費等事項，得設相關單位，並得分組辦事；各單位之

職掌，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

職業學校得置秘書一人，圖書館置主任一人，各科置科主任一人，均由專

任教師兼任。依前項規定所設一級單位，各置主任一人。

 

第 10-4 條

職業學校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辦理學生輔導事

項。

 

第 10-5 條

職業學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校長

召開並主持之。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各科主任、全體專任教師

或教師代表組成之。

職業學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等會議及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

成及任務，由各校定之。

 



第 10-6 條

職業學校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其委員，

由校長就各單位主任及有關專任教師聘兼之，並得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輔

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擔任之。

輔導工作委員會置專任輔導教師，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充任之

；校長應就輔導教師中聘兼一人為主任輔導教師。

職業學校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其輔導工作、項

目、程序、實施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

之。

 

第 11 條

職業學校教師應為專任。但有特殊情形者，得聘請兼任教師；教師之聘任

應依教師法之規定辦理。

公立職業學校教師出缺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辦理介聘後，由校長直接聘任。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職業學校教師之介聘，得自行或聯合組

成介聘小組辦理；其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法，由各該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職業學校得置技術及專業教師，遴聘富有實際經驗之人員，以擔任專業或

技術科目之教學；其分級、資格、聘任、解聘、停聘、不續聘、申訴、待

遇、福利、進修、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晉薪及其他權益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職業學校職員由校長任用之，報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第 12 條

職業學校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員之遴選、介派、遷調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第 13 條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及教職員之任用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第 14 條

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百五十學分。學生依規定修畢應

修課程及學分，成績及格，由各校發給畢業證書；修畢實用技能學程分段

課程，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分段修業證明書。

職業學校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科、休 (退) 學、學分抵免、暑期

修課、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之規

定，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5 條

職業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公立職業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間參

與，與學生重補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獲之收入

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

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不受預算法第十三條、國有財產

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5-1 條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職業學校，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包括學雜

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海外研修費等

相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第 15-2 條

職業學校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給付標

準、權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之。

學生申請理賠時，學校應主動協助辦理。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為所轄之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場所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

前項之經費，由教育部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16 條

職業學校規程，由教育部定之。

 

第 1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